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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专项核查报告 

 

致同专字（2021）第 110A009570号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

工”）2020 年 12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

础上，对后附的《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的说明》（以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进行了

专项核查。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和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

况说明，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核查证据，是中国重工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

责任是在实施核查工作的基础上对中国重工管理层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

发表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核查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核查工作

以对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核查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核查工作为发表核查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重工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中国重工营业收入扣除情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重工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金

额的情况，后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说明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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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的说明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

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

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致同审字（2021）第 110A015116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证发〔2020〕

100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落实退市新规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说

明如下： 

一、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19.39 50,1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464.36 -95,210.21 

二、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备注 

营业收入 3,490,618.76 3,821,643.67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    

其中：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69,589.38 59,728.46  

2. 非金融机构的类金融业务收入    

3. 新增的贸易等难以形成稳定业务

模式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4. 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

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5.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3,307.42 19,183.12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72,896.80 78,9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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